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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关于做好 2020 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 

岗前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承训点、各有关高校： 

根据省教育厅统一部署和要求，2020 年全省高校新入职人员

岗前培训工作即将全面启动，为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岗前

培训组织及安全工作，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下称“省

高师中心”）制定了《2020 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方

案》、《关于做好全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安全工作的通知》、

《2020 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授课教师教学基本要求》等文件，

现予印发。请各承训点、高校切实担负起岗前培训工作主体责任，

提高对做好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

完善举措，严格遵照执行。 

各承训点、高校在坚持以往培训安全工作举措的基础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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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地疫情实际情况，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细化岗前培训

工作方案及岗前培训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各承训点、高校的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须经所在高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审定。 

各承训点、高校按照要求，在实施培训前将本校“岗前培训

工作方案”和“岗前培训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通过电子邮箱

（hbgszx1987@163.com）报省高师中心备案后,方可开展培训。承

训点、高校须于 10 月 15 前完成培训。 

附件： 

1.2020 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方案 

2.关于做好全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安全工作的通知 

3.2020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4.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授课教师教学基本要求 

5.2020 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一览表 

6.2020 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考点一览表 

7.2020 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考点联系方式 

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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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 号）及湖北省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文件

要求，强化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推进湖北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激励高校新入职人员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投身到新的岗位中，系好

职业生涯第一颗扣子，现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目标  

聚焦高校新入职人员思想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帮助参训学

员强化提高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着眼高校新入职人员职业引导，帮

助参训学员掌握工作基本规范，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立足高校教

师教学和专业发展，帮助新教师掌握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和科研基本方

法，尽快站上讲台。 

二、培训对象 

1.新补充到高等学校从事教学、思政、教辅及行政管理等工作的

人员（含博士毕业生）及近两年入职而未取得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

岗前培训（以下简称“岗前培训”）合格证的人员。 

2.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此类人员申请参加岗前培训，

需符合《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申请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有关事项的通知》（鄂教师[2014]5 号）的文件要求。 

三、培训内容、方式 

依据高校新入职人员的岗位要求，聚焦新入职人员的职业认知、

教育知识与能力、个人发展三大维度，采取集中培训、个人自学、校

本研修三种方式，利用“互联网+教师教育”模式，探索实施线上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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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机结合的泛在学习、理论与实践混合学习、通识与个体分类学习

的混合研修模式，突出实效和应用。岗前培训总学时不少于 144 学时，

其中集中培训不少于 48 学时，线上学习不少于 40 学时，校本研修不

少于 56 学时。 

（一）集中培训 

集中培训由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省高师中

心”）认定的承训点负责实施，主要采取专题报告、案例分析、名师分

享、录像观摩等方式进行。集中培训须在 10 月 15 日前完成。集中培

训主要围绕以下专题开展： 
 

类型 专题名称 

必 

修 

专 

题 

职业 

认知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认识办好思政课的重要

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教育 

队伍建设 

高校教师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 

高校教师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教书育人 

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四有”

好老师 

落实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坚持立德树人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师德师风典型人物案例研

学 

职业使命 

教师职业宣誓 

新时代高校教师的职业使命 

高等教育法制与高校师生权益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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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专题名称 

必 

修 

专 

题 

教育 

知识 

与能力 

基础理论 

教育理念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心理学》 

教学方法 

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与方法 

高校课堂设计、课程目标及内容选择 

课堂教学管理的有效策略 

教学板书、语言表达与仪表仪态 

怎样通过教学评估提高教学质量 

如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课后跟踪 

教育实践 
提升现代教育技术、信息技术、新媒体的应用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策略 

个人发展 

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高校教师人格、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高校科研与专业发展 

选 

修 

专 

题 

高教史 
高等教育的历史、趋势及战略选择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际比较 

我国 

高等教育 

我国高校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大学的理念、本质与功能 

高等学校组织与制度 

法制精神与大学教育 

国家战略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科学研究与国家创新战略 

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的认知 

后疫情时代教育变革—加强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打通校企合作、东西协作、就业联

动等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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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专题名称 

选 

修 

专 

题 

专业素养 

大学教学与教师教学发展 

高校科研管理与课题申报 

高校教师的团队合作与协同创新 

新时代高校师生关系的构建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与压力处理 

高校教师的人际交往与沟通技能 

如何做好一名优秀的实验技术人员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 

如何做好一名优秀的思政教师 

如何做好一名班主任 

 

（二）个人自学 

个人自学包括线上学习和课程自修。线上学习要求学员登陆省高

师中心线上学习平台（http://hubeigs.zymreal.com/resource）学习

网络课程。学员登陆平台的用户名为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 123456。

线上学习时间：2020 年 9 月 3日-10 月 31 日。课程自修要求学员结合

岗前培训课程大纲和要求，自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高等教育法规概论”等课程。 

（三）校本研修 

校本研修由各参训高校负责，研修内容主要包含师德师风、国情

国史、校情校史、学校文化、学校规章制度、教学观摩（听课）、教育

实习（备课、讲课、评课等）、活动类课程设计与实践、科研导引等，

重点突出实操性和实效性。各高校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培训全

过程，同时，鼓励各高校创新培训内容、形式和手段，建立完善传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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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机制，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组织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组成专业团队

指导新入职人员发展，搭建校级层面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建设院系教

研室等学习共同体。校本研修期间，各高校还应根据岗培课程论文撰

写要求，指导学员撰写《高等教育法规概论》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修养》课程论文，校本研修须在 10 月 15 日前完成。 

四、考核与评分、结业与发证 

（一）考核与评分。岗前培训考核结果由《教育知识与能力》、《高

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三门课程成绩组成，单

门课程成绩有效期两年。 

1.《教育知识与能力》课程考核采取闭卷考试方式，由省高师中

心统一组织实施，试题为案例分析，满分 100 分，着重考察学员运用

教育教学基本技能，《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所学知识，分

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2.《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两门课程的

考核采取中心评分、集中培训评分、校本评分与线上学习评分相结合

的评分方式，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成绩=中心评分

×60%+集中培训评分×15%+校本评分×15%+线上学习评分×10% 。 

中心评分采取论文评审方式，省高师中心组织专家对学员的《高

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课程论文进行评分，每

门课程满分 100 分。课程论文由学员自行登录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

训系统（以下简称“岗前培训系统”）提交，并由高校对学员论文进行

初审，审核通过后通过岗前培训系统提交省高师中心。各高校须按照

岗前培训课程论文撰写要求对本校学员的课程论文进行初审，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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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的论文一律不允许提交。论文提交及审核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6 日-13 日。 

集中培训评分由承训点根据学员集中培训期间的考勤情况、课堂

表现等综合表现评分，满分 100 分。承训点须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13

日通过岗前培训系统向省高师中心报送成绩（成绩以百分制计算）（集

中培训于 10 月 15 前完成）。 

校本评分由参训高校根据学员校本研修期间，两门课程学习及论

文撰写情况、课堂表现、作业成果、考勤等相关表现评分，每门满分

100 分。高校须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13 日通过岗前培训系统向省高师

中心报送成绩（成绩以百分制计算）（校本研修于 10 月 15 前完成）。 

线上学习评分由省高师中心依据学员在规定时间内线上课程学习

完成情况评分，学员完成或超过规定的 40 学时，计 100 分，若未完成

规定学时数，则按照学员完成的学时数÷40（学时数）×100 分计算

（线上学习于 9 月 3日-10 月 31 日完成）。 

（二）结业与发证。三门课程成绩均合格者，颁发湖北省高等学

校岗前培训合格证书。考核的三门课程成绩中有一门不合格者，成绩

有效期内可直接报考该课程的考核；两门及以上成绩不合格者，需重

新报名参加岗前培训全阶段的培训及考核。 

五、网上报名与收费 

1.网上报名。各参训高校应及时通知参训及补考人员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网上报名，并对报名人员进行网上资格审核，应严格审核照片

是否合规。如果因照片出现空白或风景照等不合规情况，导致该生无

法参加考试，相应结果由考生和高校承担。补考人员的用户名为身份

证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 6 位。各承训点须于 8月 27 日前将所属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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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学员审核名单（Excel 表格会在审核确认后由岗前培训系统自

动生成）发送至省高师中心邮箱 hbgszx1987@163.com。 

学员网上报名时间：8月 17 日—8 月 26 日 

参训高校、承训点确认时间：8月 17 日—8 月 27 日 

报名及确认网址：http://39.100.64.169/  

2.收费。依据省发改委备案的收费标准，培训收取培训费 440 元/

人、线上学习费 80 元/人、考试费 120 元/人，补考免收考试费。培训

费、线上学习费、考试费由参训高校统一收取后交所属承训点。承训

点收取的培训费，用以支付本点集中培训阶段的各项开支，线上学习

费、考试费以对公转账的形式，于 8 月 31 日前上交省高师中心（湖北

大学）；承训点缴清各项费用后，务必详细填写《2020 年岗前培训缴

费登记表》（此表另发）上转账信息发送至省高师中心邮箱

hbgszx1987@163.com。 
 

湖北大学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湖北大学 

账号：1704760104000667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友谊大道支行 

清算行号：103521004760 

请在摘要栏中注明高校汇款用途（如：2020 岗前培训×××学校：

培训费、线上学习费、考试费等）。 
 

培训资料费 120 元/套，湖大书局收取资料费并发放资料，有需要

的学员可自愿购买。购买时需以高校为单位，集体与湖大书局联系购

买。联系人：朱东方，联系电话：13995615399、027-88663063。 



10 

湖大书局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湖北湖大书局有限公司 

开户账户：558658124070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转湖大支行 

行号：104521004074 

地址：武昌区友谊大道 368 号湖北大学行政楼 814 室 

六、有关要求  

今年岗前培训工作要以“安全、平稳、科学”为目标，统筹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培训工作，保障参训学员和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保障培训工作平稳顺利。 

1.做好安全防控。各承训点、高校在坚持以往培训安全工作举措

的基础上，要结合各地疫情实际情况，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明确

疫情防控工作标准，细化培训场所防疫举措，开展全覆盖的防疫培训，

加强培训服务保障，制定培训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2.把准培训目标。《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

出：“严格教师职业准入，将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和教育实习作为取得

高校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各承训点、高校必须抓好新入职教师入口

关，充分发挥岗前培训的引导和引领作用，为新入职教师成长奠定坚

实基础。 

3.精心组织教学。各承训点、高校要切实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

的文件精神和本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教学，确保培训质量。培训内容

按照可学、好学、有用、好用的原则，选聘一批师德正、水平高，有

情怀、善创新的授课教师，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呈献给参训学员。选派

经验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班务，并将授课教师和班主任人选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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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培训方案中。 

4.严格组织管理。各承训点的集中培训和高校的校本研修均应加

强考勤管理，严肃课堂纪律。学员的考勤情况应纳入集中培训、校本

研修的考核指标中，将其结果作为集中培训评分、校本评分的重要依

据。集中培训、校本研修期间，任一阶段学员旷课累计三个半天者，

相应评分计为 0 分。承训点、高校须制定岗前培训工作方案，确保岗

前培训工作顺利实施。 

5.规范组织考试。各考点考务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岗前培训集中

考试组考方案》组织实施，各考点的组考方案须在集中考试前一周上

报省高师中心。 

6.加强监督检查。省高师中心将对各承训点的集中培训、高校的

校本研修工作适时进行检查，并对考点的组考工作进行巡视。工作结

束后，各承训点、考点须上报自评报告，校本研修特色鲜明的高校可

上报总结材料。自评报告和总结材料须于 2020 年 12 月底报省高师中

心，以作为承训点、考点和高校评奖评先的重要依据。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

道 368 号湖北大学武昌主校区内）。 

联系人：吴昕  027-8866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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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做好全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 

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承训点、参训高校： 

根据省教育厅统一部署和要求，今年培训工作要以“安全、

平稳、科学”为目标，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培训工作，保

障参训学员和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做好 2020 年岗前

培训组织安全工作，确保培训工作平稳顺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1.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安全重于泰山，安全工作是做好培训

工作的基础。各承训点、参训高校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安全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下安全工作。 

2.完善安全工作制度。各承训点、参训高校要结合各地疫情

实际情况及培训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增加疫情防

控工作环节，明确疫情防控工作标准，制定培训防疫及培训工作

方案。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工作预案、突发事件

处理机制、信息报送制度等各类安全工作规章制度。 

3.落实安全工作举措。各承训点、参训高校要进一步健全完

善培训场所防疫举措、治安巡逻、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饮食卫

生安全、住宿安全、校园网络安全及防溺水等安全措施，培训场

所配备必要的防疫物资，为参训学员创造安全稳定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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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4.强化安全知识教育。各承训点、参训高校要以参训学员人

身、财产安全为主题，开展防疫培训安全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

识，确保参训学员熟知防疫知识、个人防护注意事项和操作流程；

提高参训学员防范人身侵害、抵御财产侵犯的意识和能力。 

5.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授课教师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

守宪法和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维护社会稳

定和校园和谐，以对社会、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教师职责，

以优良的思想品格、仪表、语言、行为对参训学员起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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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根据省教育厅统一部署和要求，为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岗前培训组织工作，根据《湖北省高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

指导方案》、《湖北省学校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文件，结合

实际，制订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各承训点、高校深入研判当地疫情情况，确定培训时间、培

训场地，详细制定疫情防控的工作标准，加强培训组织管理各环

节的防疫措施。各承训点、高校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须经所在高

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审定并报省高师中心备案后,方可开展培训。考

点高校需将岗培考试疫情防控方案报所在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审

定并报省高师中心备案后实施。 

各承训点、高校成立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疫情防控工作

组（以下简称“培训防控组”），负责培训全过程的疫情防控工作。

培训防控组组长由学校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防控相关职能部门

和单位负责人组成。 

二、工作人员及参训学员防疫要求 

（一）加强培训工作人员选聘，选聘的工作人员要求持有健

康码“绿码”，体温正常且无新冠肺炎病史、隔离史和接触史。 

（二）工作人员在培训开始前 14 天期间进行日常体温测量和

身体健康状况监测，做到每天体温测量并记录。 

（三）在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时，增加疫情防控及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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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等方面的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防控基本技能和突发

情况的处理流程，做好治安、出行、餐饮、卫生等方面的服务。 

（四）参训学员及带队老师要求持有健康码“绿码”，在参训

前 14 天期间不要离鄂，每日须进行体温测量并如实填写《承诺书》，

报到时将《承诺书》交承训点。培训前有发热（超过 37.3℃标准

体温）的学员，务必前往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做进一步检

测。 

（五）参训学员及带队老师须严格遵守防控工作要求，进出

学校服从承训点、高校所在学校校园出入管理的规定，自觉接受

监督检查。 

（六）参训学员及带队老师每天至少准备 2 只口罩，培训期

间均须佩戴口罩，使用后的口罩应弃入废弃口罩专用垃圾桶。学

员在进食或喝水时应与周围学员保持一定距离，减少因摘下口罩

而带来的风险。 

（七）参训学员进入校园后，当天培训结束前非必要不得离

开学校，实行封闭管理。校内需设休息点供学员就餐、休息。 

三、培训场所防疫要求 

（一）培训场所须采光、通风充分，清洁卫生、桌椅整齐，

不堆放多余的桌椅及杂物。培训期间门窗不要完全闭合，也可使

用电风扇等设备加强通风。 

（二）培训场所参训学员原则上单人单座,间隔就坐。 

（三）培训场所入口、培训工作办公室、卫生间配备消毒酒

精或洗手液等物品，供参训学员和工作人员使用。 

（四）培训开始前，对培训场所、通道、培训设备、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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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环境卫生清洁与消毒，至少一次彻底的卫生大扫除和至

少一次预防性消毒，消毒后要进行通风，明确张贴完成标识。 

（五）培训期间，每天培训结束后，对培训场所所有区域进

行一次消杀。培训场所内的卫生间消杀工作，培训期间在学员上

课时间段每半天进行一次。 

（六）在培训场所显著位置，办公室外等重点位置，放置口

罩专用回收垃圾桶。 

四、防控区域设置 

为减少人员聚集，切实保证参训学员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设置以下防控区域： 

（一）测温区 

测温区由工作人员使用手持红外线测温枪，在参训学员和工

作人员通过时进行测温。 

（二）侯测区 

设置体温侯测区，在地面贴引导地标，间隔 1 米。学员进入

培训场所前，依次在地标前等候工作人员指令前进。 

（三）临时隔离区 

在测温区旁边设置临时隔离区，如发现体温监测异常学员，

马上转移到临时隔离区进行进一步监测，对于体温仍然异常的学

员，由医护人员立即联系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安排专车转运发热患

者到指定医院的发热门诊，并立即上报培训防控组。 

五、应急处置 

（一）在培训期间监测、检查发现学员有发热等身体异常情

况的，立即上报培训防控组，由专人将异常人员送至临时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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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并对前期活动场地立即进行严格消毒。 

（二）安排专业医护人员对异常人员进行预诊，预诊结果为

发热患者的，立即送往指定医院的发热门诊检测、治疗。经指定

医院诊断后，排除新冠肺炎且体温正常，学员可参加培训。 

（三）加强与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的沟通，形成联防联动的机

制，做好疫情防控应急转运车辆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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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授课教师 

教学基本要求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是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

规范，授课老师要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相结合，时刻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自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

育德的楷模，维护教师职业形象，提振师道尊严。现结合实际，

制定以下要求，请遵照执行。 

一、教学态度 

    1.仪表端庄、精神饱满、言谈得体、举止文明、作风正派； 

    2.普通话授课。 

    二、教学内容 

    1.遵守“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要求，强化

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带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2.符合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讲授内容正确，引用材料可靠，

定义准确，逻辑严谨；不得发表、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

假、不良信息。  

    3.遵循教育规律，注重能力培养，结合案例讲清理论，引导

学员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不得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学。 

    三、教学方法 

    1.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形式生动、丰富； 

    2.注重师生互动、课堂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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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学评估 

    1.自觉接受各级领导、教学督导的课堂教学检查； 

    2.积极配合课堂教学效果评价，并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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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一览表 

序号 承训点 参训学校 

1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2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3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工程大学、

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

技学院、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武汉设计

工程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

术学院、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 三峡大学 
三峡大学、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6 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荆楚理工学院、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长江

大学文理学院、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荆州理工职业

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荆门

职业学院、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荆州教育学院 

7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武汉东湖学院、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

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武汉城市职

业学院、汉口学院、武昌工学院 

8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理工学院、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9 湖北民族大学 
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

院 

10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汉江师范学院、湖北

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湖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十堰教育学院 

11 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

院、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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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训点 参训学校 

12 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工程学院、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湖北职业技术

学院 

13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14 黄冈师范学院 
黄冈师范学院、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鄂州职业大学、鄂东

职业技术学院、黄冈科技职业学院 

15 
湖北大学 

（省高师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

江汉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汉轻工大

学、湖北警官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湖北

第二师范学院、武汉商学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武汉工

商学院、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学院、湖北商贸学院、武汉

华夏理工学院、武汉传媒学院、武汉晴川学院、湖北大学

知行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

学院、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

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软

件工程职业学院、仙桃职业学院、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航

海职业技术学院、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武汉电力职业技术

学院、武汉警官职业学院、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武汉交

通职业学院、武汉民政职业学院、湖北财税职业学院、江

汉艺术职业学院、湖北青年职业学院、湖北体育职业学院、

长江职业学院、武汉海事职业学院、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

院、湖北开放职业学院、武昌职业学院、武汉商贸职业学

院、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武汉科技职业学院、武

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湖北科技职业学院、天门职业学院、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湖北广播电视大

学 

注：按“地域集中，就近培训，加强管理，确保培训质量”的原则确定承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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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0 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考点一览表 

序号 考点 院  校 

1 湖北大学 

武汉市内各参训高校、湖北工程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仙桃职业学院、随州职业技术

学院、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天门职业学院 

2 三峡大学 
三峡大学、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3 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荆楚理工学院、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长江

大学文理学院、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荆州理工职业

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荆门

职业学院、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荆州教育学院 

4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理工学院、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黄冈师范学院、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鄂州职业大学、鄂东职业技术学院、黄冈科技职业学院 

5 湖北民族大学 
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

院 

6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汉江师范学院、湖北

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湖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十堰教育学院 

7 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

院、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8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注：按“地域相对集中，加强管理，确保考试工作安全、有序”的原则确定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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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0 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考点联系方式 
 

序号 承训点 联系人 座机 邮箱 

1 武汉大学 李洁 027-68752621 lijiewhu@whu.edu.cn 

2 华中科技大学 张润博 027-87543610 448386437@qq.com 

3 中国地质大学 金涛 027-67884973 44699275@qq.com 

4 华中农业大学 周年年 027-87282032 zhounn@mail.hzau.edu.cn

5 
三峡大学 

（考点） 
周银珍 0717-6392029 1248061520@qq.com 

6 
长江大学 

（考点） 
柯文静 0716-8060812 619629556@qq.com 

7 湖北工业大学 周利涛 027-59750915 hgd_zlt@hbut.edu.cn 

8 
湖北师范大学

（考点） 
石相玉 0714-6572927 1915356153@qq.com 

9 
湖北民族大学

（考点） 
郑明辉 

0718-8437280

转 801 
43395777@qq.com 

10 
湖北医药学院

（考点） 
张振桐 0719-8891695 hbmuzzt@qq.com 

11 
湖北文理学院

（考点） 
焦树国 0710-3590255 37911290@qq.com 

12 湖北工程学院 彭方 0712-2345365 272103186@qq.com 

13 
湖北科技学院

（考点） 
吴娜 0715-8891239 hkjsfzzx@163.com 

14 黄冈师范学院 储召伟 0713-8621651 272365864@qq.com 

15 
湖北大学 

（考点） 
吴昕 027-88665989 465921041@qq.com 

  
 


